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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终止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山东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

次会议，一致审议通过《关于山东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公司第一期员工持

股计划的议案》。 

一、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概述 

为提升公司治理水平，完善公司薪酬激励机制，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，实现

企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，公司于 2015年 7月 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<山东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>

及其摘要的议案》等相关议案。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7 日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

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事项。 

二、公司在推进员工持股计划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

公司在推进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期间所做的工作包括但不限于：公司第六届董

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，独立董事对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发

表了独立意见，监事会对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审核意见，公司

聘请律师事务所对员工持股计划出具了法律意见书，公司召开了 2015 年第一次

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；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层

和员工积极筹款，管理层与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接，启动配资

工作。 

三、终止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原因及履行程序 



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之后，公司积极推进本次员工持股计

划的各项事宜，员工代表认为公司管理层考虑推出员工持股计划是为了建立和完

善劳动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共享机制，将公司与个人共同持续发展紧密结合，有利

于公司健康长远发展，对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初衷表示认可。但在员工持股计划

购买有效期内（一）国内证券市场震荡，公司股价波动较大；（二）半年报、三

季报信息敏感期；（三）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，公司于 8月 25日至 11月 25日重

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；（四）近期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等因素的

影响，预计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无法在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6 个月之内完成

购买。为切实发挥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目的，维护公司、股东和广大员工的利益，

经管理层审慎考虑，决定终止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。 

公司本次终止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事项符合《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

划试点的指导意见》中的相关规定，不会对公司发展战略、经营规划等方面造成

重大不利影响，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。公司将与员工沟

通后，择机启动新的员工持股计划。 

按照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

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》中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，公司本次终止员工

持股计划事宜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。《关于山东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终止

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》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。 

 

 

山东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5年 12月 24日 

 

 


